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７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０

，

８９５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２８

号文核准，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３

，

７２２．７６

万股，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

，

３２２．７６

万股。

二、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惠新及其控制的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佳源有限公司，茅惠新的近

亲属茅惠忠、茅惠根，茅惠忠控制的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法人股东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杭州恒祥投资有限公司、湖州易发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湖州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茅惠新、陈彦、李军、冯小英、

钱毅、王锋、钱建新和张金德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说明：公司董事钱毅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向董事会辞职，高级管理人员张金德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董事会辞职；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增选的董事高先超女士、高级管理人员吴敏燕女士和宋明根先生均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

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９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９５ ％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备注

１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杭州恒祥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 注

１

４

湖州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５５

，

０００

股

７５５

，

０００

股 注

１

５

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 注

１

合计

１０

，

８９５

，

０００

股

１０

，

８９５

，

０００

股

注

１

：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备注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茅惠根

４８．００ １８．７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

格履行所做承诺

。

冯小英

２７．００ １０．５３

作为公司现任董事

、

高管

，

根据相关规定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公司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履行所做承诺

。

钱建新

９．９０ ３．８６

作为公司现任监事

，

根据相关规定

，

在其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履行所做承诺

。

湖州威腾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李 军

５４．００ ３９．７４

作为公司现任董事

、

高管

，

根据相关规定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公司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履行所做承诺

。

王 锋

１８．００ １３．２４

作为公司现任监事

，

根据相关规定

，

在其

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履行所做承诺

。

钱 毅

３０．６０ ２２．５２

作为公司离任董事

，

根据相关规定

，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

履行所做承诺

。

湖州联众投资 咨询 有限

公司

陈 彦

６３．００ ４８．９５

作为公司现任董事

、

高管

，

根据相关规定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公司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履行所做承诺

。

张金德

３６．００ ２７．９７

作为公司离任高管

，

根据相关规定

，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

履行所做承诺

。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９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贝特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担

保公告；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武汉永力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

告；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公司”）向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

８

栋

法定代表人：贺雪琴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经

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

贝特瑞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４８５９．２８ ７６４６８．４３

负债总额

１１０２６．４４ １４４６０．５５

净资产

６３８３２．８４ ６２００７．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７２７．５９ ４１３７０．６０

利润总额

２４６３．８５ ８８０８．０１

净利润

１８２４．９６ ７８３５．８４

本公司持有贝特瑞公司

５１．９１％

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确保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借款合同的履行， 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贝特瑞公司的贷款是为了满足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需求，补充流动

资金以缓解产销量增长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因此本公司同意为贝特瑞公司提供担保。

贝特瑞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

４８．０９％

（即

９６１．８

万元） 为本公司提供反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５６

，

１７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５２％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５６

，

１７５

万元，逾期担保余额为零。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 ）总计投入人民币

１２３５０

万元投资

控股武汉永力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力公司” ），其中以

２８５０

万元受让罗荣辉、王

德丰、林杰、许国强、张惠军、龙道志、黄志强等七位自然人所持有的永力公司部分股权；同时

以

９５００

万元向永力公司进行增资。 最终，中国宝安持有永力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５２％

。

２

、本次投资已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罗荣辉，男，

５６

岁，中国国籍；王德丰，男，

４８

岁，中国国籍；林杰，男，

４８

岁，中国国籍；许国

强，男，

４７

岁，中国国籍；张惠军，男，

３５

岁，中国国籍；龙道志，男，

４４

岁，中国国籍；黄志强，

４５

岁，中国国籍。 以上七位自然人与中国宝安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永力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

法人代表：余兵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通信设备、新型激光电源等相关技术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充电机

及配件销售。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军用大功率开关电源系统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的

民营企业；公司产品以军用配套电源为主，广泛应用于海陆空三军电台系统，在大功率开关

电源领域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司是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全套军

工资质的民营企业之一，国家军工二级保密资格单位，业务归口工信部国防科工办辖。

永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７８３ ３６２７

负债总额

１３０９ １３７５

净资产

２４７４ ２２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５８ ３４４２

利润总额

２６２ １１４１

净利润

２２２ ９１６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收入的

９８％

为军工产品销售， 且符合国防科工委认定参与国家高新工程

配套产品生产销售享受增值税退税待遇。由于此项退税工作仍在办理中，故

２０１０

年利润未对

此退税收益计算在内。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中国宝安以

２８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罗荣辉、王德丰、林杰、许国强、张惠军、龙道

志、黄志强等七位自然人持有的永力公司部分股权；同时以现金

９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永力公司

进行增资，其中

７２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

８７８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最终，中国宝安持有永力

公司

５２％

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增资前股权结构 转让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中国宝安

０ ０ ９３６ ５２％

２

罗荣辉

３２４ ３０％ ２５８．２ １４．３４４％

３

王德丰

３２４ ３０％ ２５８．２ １４．３４４％

４

林杰

１６２ １５％ １２９．６ ７．２％

５

许国强

１６２ １５％ １２９．６ ７．２％

６

张惠军

４３．２ ４％ ３４．５６ １．９２％

７

龙道志

３２．４ ３％ ２７．９２ １．５５２％

８

黄志强

３２．４ ３％ ２５．９２ １．４４％

合计

１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２

、中国宝安委派董事人数占永力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永力公司董事长

和财务总监由中国宝安委派人员担任；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中国宝安可以委派其他管

理人员。

３

、业绩指标：经双方确认的永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期间各年主营业务收入、税后净利

润等指标如下表， 且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高于

２５％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

３０％

。 该表所列指标将作为永力公

司管理团队年度考核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５００ ７３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净利润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８５００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武汉永力项目是基于公司对我国军工行业发展前景的积极预期， 军工行

业具有持续稳定增长、抗周期性等特点，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该项目具备完整的军工资质

和丰富的军工市场渠道资源，具有较好的成长性、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一定的品牌效应，是公

司切入军工领域的一个良好载体和打造军工产业资本运作的一个合适平台。

本次投资武汉永力项目，将有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１

、政策风险：军工行业是个特殊行业，政策性较强和敏感。 本项目可能会在收购或运营

过程中面临政策调整或行政干预的风险。

２

、市场风险：随着军工市场的逐步放开，军工行业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高，竞争会导致

产品价格下降，而造成行业平均盈利水平下降的风险。

３

、人才和技术流失的风险：该公司的产品技术研发主要依靠目前的骨干技术团队，如果

人才和技术流失将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０

号）核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以

２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向

６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

根据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９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２７

，

３５０

，

３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１

，

６５９

，

７００．００

元。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分别在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紫阳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水果湖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武昌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根据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劵”）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一、协议各方及各专户设置情况

协议各方

（

公司

、

开户银行

、

宏源证券

）

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项目

公司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紫阳支行

、

宏源证券

７７５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８８８５２

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

化

公司

、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水果湖支

行

、

宏源证券

４１６０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５３６３２

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

化

公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

昌支行

、

宏源证券

４２１８６４０２８０１８１７００９８５３３

新型热敏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宏源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宏源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宏源证券每季度对

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宏源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占小平先生、吴晶女士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宏源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ＯＯ

万元人民币或该专户总

额的

２０％

的，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宏源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宏源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开户银行仅负责依据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不对公司专户内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承担任何责任。

十、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宏源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宏源证券督导期结束之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起失效。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

简 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８１．０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９０．１

亿元，分别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

长

７２．４％

和

７６．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４５２．７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５２４．２

亿

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此外，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３

个，情况如下：

１．

东莞松山湖新竹路

０６８－０７０

项目。 该项目位于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西侧，

沟谷公园以北。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９．６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０．７７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７．４

万平方

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３４％

权益，须支付地价价款约

０．７

亿元。

２．

东莞松山湖新竹路

０７１

项目。 该项目位于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西侧，沁园

路以北。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１．０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万科

拥有该项目

２５％

权益，须支付地价价款约

０．２

亿元。

３．

东莞塘厦石潭埔二期项目。 该项目位于东莞塘厦镇东部，环市东路北侧。 项目净占地面

积约

７．５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２．０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１５．１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５１％

权

益，需支付地价款

１．２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１－０３３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春万润为长春惠斯勒项目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长春惠斯勒项目开发的需要，操作该项目的长春万科溪之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溪之谷”）拟向兴业银行长春分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长春万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万润”）拟按股权比例为有关借款提供额

度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信用担保。

长春万润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 由于长春溪之

谷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有关担保经过长春万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万科溪之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注册地址：长春净月开发区净月大街

５５５５

号兰乔公寓小区

１０

栋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朱铭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长春万润持有长春溪之谷

５０％

的股权，保利（长春）恒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长春溪

之谷另外

５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长春溪之谷资产总额

１０２２９８．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９９０３９．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３２５８．８６

万元，尚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１７４１．１４

万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长春溪之谷拟向兴业银行长春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３６

个月。 长

春万润拟按持有的股权比例为其提供额度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２

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长春万润为长春溪之谷有关银行借款提供公司权益比例的担保是为了促进长春惠斯勒

项目的开发。 长春惠斯勒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经营良好。 长春溪之谷具有较强

的偿债能力，在长春万润提供担保的同时，其另一股东保利（长春）恒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也将按股权比例为长春溪之谷有关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担保余额

８３．２２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１８．８１％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７２．８１

亿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０．４１

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１－０３４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刘爱明先生辞去执行副总裁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因另谋新的职业发展，日前公司执行副总裁、上海区域总经理刘爱明先生向公司递交了

辞职申请。 公司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衷心感谢他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职和对公司发展做出的

重要贡献，并诚挚祝愿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再创辉煌。

公司已决定由广州公司总经理张海先生接任上海区域总经理。

张海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

张海，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郑州工学院，获建筑学本科学位。曾供职于机械工业

部第四设计院（洛阳）。

１９９５

年加入万科，

２００１

年任公司规划设计部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任成都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任广州公司总经理。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22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其为本公司贷款担

保而质押给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外支行的本公司

1200

万股股权和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的本公司

2300

万股股权，因贷款近日已经清偿，上述两家银行分

别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和

6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

押手续。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1-015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

14: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时，下午

13:00～15:00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6

日

15:00

时至

6

月

7

日

15:

00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5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序宏先生

7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937

名，代表股份数量

187,264,24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4%

。 其中：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35

名， 代表股份数量

47,782,5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习钦律师、陈建

平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1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因其股东赵序宏先生、许新跃先生为本次交易对手方而构成关联

关系，其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89,481,652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6,501,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

； 反对

1,269,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

；弃权

1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通过本议案。

2

、关于贷款用于补充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849,2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

； 反

对

1,098,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

；弃权

316,11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

。 通过本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习钦律师、陈建平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20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7

日接到人保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简称

"

人保投控

"

）《关于拟转让华控、广联股权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人保投控基于发展战略需要，将对外转让所持有的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

华控

"

）

55%

股权、广联（南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广联

"

）

54.21%

股权。

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人保投控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向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提交了挂牌申请，相关转让信息将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及

相关指定媒体上公告披露。

由于华控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人保投控对外转让华控股权，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根据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10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准备筹划再融资事宜，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起停牌。 根据公司目前再

融资筹划的实际进展情况，确定融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正抓紧开展，还需要

一段时间来完成，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正，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自

2011

年

6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1-35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以书面及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局主席邹敦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局成员

9

人，参与表决董事

9

人，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认真审议并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公

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刊登的

2011-36

号

"

关于

召开

2010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1-36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本公司综合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1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及其他应邀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6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四）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五）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的董事局决议公告及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

记；

2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法人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需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8

：

30－11

：

00

，下午

2

：

00－5

：

00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四楼总裁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预定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联系办法：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62

号

联系单位：本公司总裁办公室 邮政编码：

529030

联 系 人：沈峰

联系电话：

0750-3277651

传真：

0750-3277666

3

、股东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章）：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1-036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办公效率，即日起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变更为：北京市朝

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7

号楼。

总机电话变更为：

010-52288888

投资者热线变更为：

010-52286666

邮编：

100012

公司注册地址、网站、联系邮箱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1-016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通知，公司向

FDA

申报的氯沙坦钾片

（规格为

25mg

，

50 mg

，

100mg

）的新药简略申请（

ANDA

）已获得批准，批准文号为

091497

。

上述规格的氯沙坦钾片制剂文号的获得标志着该产品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资格。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


